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确认公示
根据《江苏省不动产登记条例》规定，下列权利人的宅基地和房屋面积、房屋建设年代等情况经村民小组、村（居）委会、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三级确认审核通过，现依法申请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登记。现将拟办情况公示如下。有异议者，请在公示发布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向我局书面反映，期满无异议的，我局将按公示情况予以登记。
（2025）第131号
	申请人（权利人）
	张大弟
	建房时是否为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
	是

	户籍所在地
	昆山市周市镇
	户集体经济组织人口
	6人

	户集体经济组织其他成员
	姓名
	曹红琴
	张磊
	[bookmark: _GoBack]张卫泉
	张思宸
	高裔宸
	

	
	年龄
	59
	36
	89
	13
	11
	

	
	与申请人关系
	妻
	子
	父亲
	孙女
	孙子
	

	申请不动产坐落
	昆山市周市镇陆杨小泾村（20）北潘泾32号

	房屋来源
	自建
	有几处宅基地
	1处

	有无相关报批手续
	宅基地批准手续
	建房批准手续
	翻改建手续

	
	有
	无
	无

	原建房时间
	1990年
	翻改建时间
	2010

	原土地审批
（或登记）面积
	200平方米
	宗地面积
	200平方米

	原建房审批
（或登记）面积
	--平方米
	房屋建筑面积
	280平方米


联系电话：57628558     联系人：倪俊
联系电话：50116913     联系人：不动产登记中心
 昆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 年   月   日

